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其中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者，應就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四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支出之費用，與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為協助主管機關認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於土地公告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前，就其土地之管理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時有所依循，爰訂定本準則，全文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揭示本準則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一般認定要件。（第二條）

三、主管機關認定注意義務之要件。（第三條）

四、污染土地關係人就閒置土地應採取管理措施。（第四條）

五、污染土地關係人就土地供作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應善盡之管理義

    務。（第五條）

六、污染土地關係人就土地作為農、林、漁、牧使用者應善盡之管理義務。(第六條) 
七、本法第八條第一項公告之土地移轉時應注意事項。（第七條）
八、污染土地關係人就土地供作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涉及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時，應注意事項。（第八條）
九、本法第六條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之工作。（第九條）

十、具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身分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於個案情形中應善盡之管理義務。（第十條）
十一、具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身分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應定期更新土地現狀資料以供主管機關查閱。（第十一條）

十二、針對財力或人力不足而無法妥善管理土地者，給予透過主動整治而免除連帶責任之機會。（第十二條）

十三、本準則之施行日期。（第十三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揭示本準則授權依據。

	第二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於土地經主管機關公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前，管理其土地之管理措施及注意，無重大過失或輕過失者，認定其管理土地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前項所稱無重大過失係指已盡一般人處理事務之注意義務。

      第一項所稱無輕過失係指已盡與處理自己事務相同注意義務及已盡一般有經驗知識及誠意之人處理事務時應盡之注意義務。
主管機關認定污染土地之使用人、管理人及所有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時，應依序為之。

	一、本準則所稱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本法第二條第十九款規定係指土地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或污染整治場址時，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各級主管機關於認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應先確認污染行為人與潛在污染責任人不明、不存在或不依主管機關指示履行整治責任，自不待言。
二、參考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及最高法院四十二年台上字第八六五號判例，認定民法上所謂過失，以其欠缺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可分為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及重大過失三種。（一）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而欠缺者為抽象輕過失；（二）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輕過失；（三）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為重大過失。詳言之，按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乃要求污染土地關係人應盡到一般有經驗知識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此為較處理自己事務要高之注意義務，若有任何過失，即屬具有抽象輕過失，有違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始與污染行為人負擔連帶責任，並依同條項規定，將管理土地無重大過失或輕過失之污染土地關係人認定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排除其連帶責任。
三、參照本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之立法意旨，針對於污染土地關係人整治責任之追究，應依序為之。



	第三條  主管機關應依下列事項綜合判斷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場址土地使用分區及實際使用情形。

  二、污染土地關係人管理土地歷程及其地形地貌差異。

  三、經本準則規定或其他足資認定為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情形。


	一、主管機關認定污染土地關係人管理土地是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應予考量之要件。
二、主管機關依第三款認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是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時，得併予考量其智識、經濟能力及是否已依其人力或財務狀況，確實逐步辦理本條所規範之相關檢測作業者等事項。

	第四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對其閒置土地採取下列防止土地遭受污染之管理措施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於使用、管理或所有之土地周圍及聯外道路路口設置具排外性之圍籬或其他阻隔設施，但因非可歸責於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因素，致設置阻隔設施顯有困難者，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以監視設施或其他適當管理措施代替。

  二、每年定期巡查土地，注意所設置圍籬、阻隔措施、監視設施或其他管理設施，並作成紀錄。
三、發現土地有遭洩漏、棄置、非法排放、灌注污染物之情形，應即主動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配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前項所稱閒置土地，係指未作建築開發、農、林、漁、牧或工商使用之土地。

      污染土地關係人將閒置土地提供租賃或使用時，已要求承租人或使用人依第一項規定採取管理措施，並作成紀錄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污染土地關係人對其閒置之土地，於經主管機關公告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前，已採取本條所列防止土地遭受污染之管理措施者，認定其已盡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二、污染土地關係人應依個案場址情況檢視其所設置之阻隔設施之強度，確認是否能夠發揮阻隔之效果。

三、閒置土地係針對一般未供作任何用途之空地而言，惟因土地使用情形不一而足，無法詳列予以排除，故以未作建築開發、農、林、漁牧或工商使用作為通案說明。
四、考量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土地提供他人使用等相關情形下（如：國有非公用土地、土地出租等），就土地實際使用狀況掌握較為不易，爰賦予其要求承租人或使用人依本條規定管理土地之義務並為免責之規定。


	第五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土地提供予承租人或使用人作為工廠、加油站、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或其他事業使用者，於該工廠、加油站、事業正式營運後，主動依使用情形檢視承租人或使用人之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工廠設立許可、依其他相關法令取得之設立許可證明，及依下列各款環保法令應取得之許可證明文件，並作成檢視紀錄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四條之設置許可證及操作許可證。
  二、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條之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條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四、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條之許可證。

  五、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
  六、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九條處理設施所在地主管機關之許可。

  七、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

  八、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一條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
      污染土地關係人因法令規定或其他正當事由，不能於前項工廠、加油站、事業正式營運後檢視前項規定文件，應即主動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關土地承租人、使用人之資料及不能檢視之事由。
	1、 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其土地供作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時，其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事項。

2、 賦予污染土地關係人因法令規定或其他正當事由無法檢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者，以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方式予以免責。

	第六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土地作為農、林、漁、牧使用，採取下列規定防止或減輕土地遭受污染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非引用灌溉用水進行灌溉者，未引用受污染水源，並避免造成本法第二條第四款、第五款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二、未使用事業廢棄物回填。但依規定再利用者，不在此限。

  三、使用客土者準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備查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三款檢測項目之規定辦理土壤檢測。

  四、發現土地使用之灌溉水源有受污染或有污染之虞，或土地遭事業廢棄物回填或有被填土之虞者，應即主動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 土地提供作為農、林、漁、牧使用者，污染土地關係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2、 第一款之受污染水源認定，得參照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或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之丁類水體標準。

3、 第三款所稱之客土係指非屬於原土地之外來土壤。

	第七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受讓人應要求讓與人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並妥善保存。

      受讓人因法令規定或其他正當事由，不能取得前項規定之資料時，應即主動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關土地讓與人之資料及不能取得之事由。

      第一項之讓與人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土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之申請，副知相關資料。
	1、 為考量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公告之事業係屬高污染潛勢之業者，其所使用之土地較易造成污染，為確保相關用地之受讓人能確實掌握土地是否遭受污染，並藉以釐清受讓人應否負擔污染整治責任之必要，爰規定受讓人應向移轉土地之讓與人要求提供其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提出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並妥善保存以供主管機關判定責任對象。
2、 就因法令規定或有其他正當事由無法取得第一項規定之資料時，賦予污染土地關係人以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方式予以免除承受因先前土地受污染而衍生之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責任。

3、 若第一項之土地讓與人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土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之申請，副知相關資料，俾其掌握土壤污染狀況。

	第八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土地提供予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使用者，應依本法同條項各款規定之時點，確認該事業已履行相關義務。
      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前項規定發現使用其土地之事業未履行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之義務，或拒絕向其提出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證明時，應即主動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一項之事業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之申請，副知相關資料。
	1、 鑑於本法第九條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於其設立、停業、歇業，或變更經營等時點皆有要求提出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以釐清是否有造成污染，並確認責任主體，故污染土地關係人將土地提供給相關事業使用者，對該土地更應確實掌握污染訊息，爰要求其應確認使用其土地之事業已依本法第九條履行相關義務。
2、 就污染土地關係人發現使用其土地之事業，未履行本法第九條之義務，或拒絕提出土壤污染評估資料及檢測資料證明時，賦予污染土地關係人以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方式予以免責。

3、 若第一項之事業依本法第九條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其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之申請，副知相關資料，俾掌握土壤污染狀況。

	第九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為本法第六條第三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於土地被公告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前，已依規定辦理下列工作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備查作業辦法規定，定期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二、掌握所轄區內事業單位之歷年生產者、運作特性及更迭資料，並留存紀錄。
  三、針對土壤、地下水監測超過污染管制標準情形， 檢具檢測資料，並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且配合提供可供研判、釐清污染來源資料，及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七條第五項命其所為之應變必要措施，並留存紀錄。
	本法第六條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之工作及土地管理機關應建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暨相關事業單位之運作資料，除善盡本法規定之土地管理責任外，並有助於儘早檢測發現異常，俾利主管機關追查、判定污染責任對象。

	第十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為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者，其於土地被公告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前，依第四條及下列方式管理所轄之土地，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一、定期派員實地巡查，並作成紀錄供主管機關查閱。

  二、進行實地巡查時，發現土壤、地下水有受污染之虞等情事，立即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要求政府機關或具國營事業身分之污染土地關係人除依第四條之規定管理土地外，並應辦理實地巡查作業，針對巡查過程中發現之污染情形，亦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以善盡其管理義務。

	第十一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為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者，其於土地被公告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前，已確實掌握所有土地之現況及針對閒置土地主動進行土壤污染檢測，並定期更新相關資料，隨時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閱者，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具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身分之污染土地關係人，除應定期更新土地使用現狀外，並應參照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備查作業辦法，以各筆閒置土地之面積分別計算採樣點數，辦理閒置土地土壤污染檢測資料以供主管機關查閱。

	第十二條  污染土地關係人因預算或人員編制等因素無法辦理相關土地管理措施者，於知悉其土地遭受污染時，依本法相關規定及主管機關指示，辦理污染物移除及整治作業，主管機關得認定其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考量污染土地關係人可能因預算或人員編制問題致使無法辦理全面性之土地管理措施，乃規定其於發現土地遭受污染時，配合主管機關指示及本法相關規定辦理污染物清理及整治作業者，亦屬於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第十三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準則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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